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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于近

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出具的《关于更换保荐

代表人的函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及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首发项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”）正处于持续督导期间，该项目

保荐代表人为中信证券李婉璐女士、陈淑绵女士。 

根据中信证券内部工作安排，现委派保荐代表人李宁先生接替陈淑绵女士

负责首发项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，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。

此次变更后，公司首发项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李婉

璐女士和李宁先生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6月21日 

  



附件：保荐代表人简历 

李宁先生，保荐代表人、注册会计师，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投

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，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完成了江瀚新材A

股IPO、信德新材A股IPO、宝丰能源A股IPO、三棵树A股IPO、大唐环境H股IPO、

晶澳科技非公开、恩捷股份可转债、靖远煤电可转债、节能风电可转债、国投电

力非公开、三棵树非公开、通源石油非公开、龙源电力换股吸收合并平庄能源项

目、新奥股份重大资产重组、国电电力2017重大资产重组、桂冠电力2015年重大

资产重组、中纺投资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等。 

 


